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持续推动中央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健康快速发展，力争到2020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倍增，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小升高”培育行动
（一）建立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库。强化高新技术企业源头培育，制定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培育工作实施细则，重点围绕创新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主要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比例等条件建设后备库，力争2020年累计入库企业达到6000家以上。
（二）加大入库企业培育力度。鼓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国家高新区、郑州航空港区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重点支持入库企业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创新，尽快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各地设置入库企业培育发展台账，建立挂钩帮扶机制，对每家企业明确时间表和责任人，针对知识产权挖掘与保护、研发费用归集及账目设置等薄弱环节，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给予针对性的帮扶指导。
（三）完善培育服务体系。以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服务机构等为重点，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服务机构，指导入库企业尽快补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短板。鼓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国家高新区、郑州航空港区根据服务机构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成效对其给予一定支持。
二、稳步推行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政策
（四）开展首次认定奖补。鼓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国家高新区、郑州航空港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资金奖补，制定出台河南省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补工作实施细则，省财政资金按照各地实际落实奖补资金的一定比例，对首次认定的企业给予配套奖补。其中，对销售收入10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给予最高30万元的奖补，对销售收入200万元（含）至1000万元的企业给予最高20万元的奖补，对销售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企业给予最高10万元的奖补。
（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落实河南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依据其上年度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数额的一定比例，每年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补贴。
（六）支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对省外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迁入的，直接确认资格并享受首次认定奖补政策；对省外高新技术企业在我省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生产类子公司，直接纳入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库予以支持。
三、加大政策宣讲培训力度
（七）丰富政策培训形式。组织编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服务手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网络培训课堂，进一步拓展培训方式。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相结合，组织举办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宣讲活动，扩大政策普及面，提高培训针对性。
（八）深入推进“高企培训中原行”活动。组织成立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宣讲团，赴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和重点科技园区联合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等涉企科技政策培训，实现全省各市县（区）培训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地方培训主体作用，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国家高新区、郑州航空港区每年至少开展3次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培训，推动培训工作常态化。
（九）开展“千人万企”进基层行动。重点从科技、财政、税务管理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及科技服务机构中遴选1000名政策辅导员，深入10000家企业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等科技政策、财税政策服务。
四、开展考核评价和督查通报
[bookmark: _GoBack]（十）加强考核评价。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况纳入产业集聚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严格落实转型发展攻坚工作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速、高新技术企业占法人企业比例等指标考核要求。
（十一）开展工作督查。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情况作为对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重点督查事项，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整改督促。
（十二）建立定期通报制度。每年向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主要领导通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情况，对各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增速、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等主要指标进行通报。
五、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十三）强化认定管理服务。认真落实“放管服”要求，进一步明确各地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责任分工，在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简化对高新技术企业推荐过程中的审查内容，畅通申报渠道，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服务指导，坚持依法行政，降低企业申报门槛，营造宽松申报环境。按照常态化受理申报材料，分批开展评审的方式，每年开展2至3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十四）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高新技术企业网络评审管理系统，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功能，打造方便、快捷、高效的一站式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平台。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统计监测制度，定期发布《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报告》，开展动态监测和研究分析。
（十五）加强专家和中介机构管理。调整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库，围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行业协会及高水平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等，筛选吸纳一批熟悉科技、经济、产业政策的高层次专家入库，建立完善专家评价机制。建立审计（鉴证）中介机构信用制度，实行中介机构动态管理，对不认真负责的中介机构予以通报。
六、集成资源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十六）统筹科技创新资源。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各级重大科研项目，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省级创新平台。明确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作为企业申报重大科研项目的前置条件，在立项时给予优先支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龙头企业。
（十七）强化税收政策落实。全面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确保高新技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条件及时享受优惠。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和享受优惠情况，认真进行政策效应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加强跟踪问效。
（十八）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设立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发挥好自创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等科创类政府投资基金作用，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积极开展“科技贷”业务，将高新技术企业纳入科技信贷重点支持范围。筛选建立拟挂牌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备选库并提供分类指导，优先列为省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支持其上市和挂牌融资。
（十九）强化知识产权申请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知识产权申请力度，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绿色”通道，按有关规定提供专利申请加快、维权援助、人才培养和费用减免等服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专利导航工作，培育建设一批知识产权强企。
七、突出创新载体支撑作用
（二十）加快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明确把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自创区建设重点任务，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幅等情况纳入自创区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自创区专项资金分配的主要因素，强化责任分解和目标考核，推动自创区核心区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00家，带动郑洛新三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700家。
（二十一）提升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把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作为省级高新区申报的核心条件，作为高新区考核评估的核心指标和高新区奖补资金分配的主要因素。重点依据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择优推荐申报国家高新区，到2020年省级以上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全部实现翻番。重点依托自创区、高新区、特色产业基地等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基地，省市县园区联动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
（二十二）加快建设创新创业孵化载体。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众创空间集聚创新服务资源、提升基础及融资服务，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产出等孵化服务绩效为重点开展年度考评，按照考评结果进行奖补。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对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经费保障，完善服务体系，积极制定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工作开展，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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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省辖市和省直管县（市）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目标情况表

	地区
	2017年高企总数（家）
	2018年高企总数（家）
	2019年高企总数
（家）
	2020年高企总数
（家）

	郑州市
	824
	1092
	1382
	1692

	开封市
	47
	56
	65
	75

	洛阳市
	337
	478
	631
	796

	平顶山市
	59
	76
	94
	113

	安阳市
	62
	82
	103
	126

	鹤壁市
	45
	55
	66
	78

	新乡市
	121
	176
	234
	294

	焦作市
	87
	108
	131
	156

	濮阳市
	50
	61
	73
	86

	许昌市
	100
	128
	158
	190

	漯河市
	40
	49
	59
	70

	三门峡市
	39
	50
	62
	75

	南阳市
	79
	98
	118
	139

	商丘市
	76
	85
	95
	106

	信阳市
	41
	51
	62
	73

	周口市
	42
	52
	63
	75

	驻马店市
	64
	73
	83
	93

	济源市
	19
	23
	28
	34

	巩义市
	31
	40
	50
	62

	兰考县
	8
	10
	13
	16

	汝州市
	14
	18
	23
	28

	滑县
	5
	6
	8
	10

	长垣县
	51
	65
	81
	100

	邓州市
	9
	12
	15
	18

	永城市
	6
	8
	10
	12

	固始县
	4
	5
	6
	8

	鹿邑县
	3
	4
	5
	6

	新蔡县
	7
	9
	11
	14

	全省合计
	2270
	2970
	3729
	4545


附2
郑洛新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目标情况表

	地区
	2017年高企总数（家）
	2018年高企
总数（家）
	2019年高企
总数（家）
	2020年高企
总数（家）

	郑州国家高新区
	380
	514
	674
	859

	洛阳国家高新区
	111
	166
	232
	308

	新乡国家高新区
	39
	65
	96
	134

	合计
	530
	745
	1002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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